
 
 

PET/2013/ASB/10/002 

 

關注因《2013 年空氣污染管制 (修訂)(第 2 號) 條例草案》的修訂內容 

所可能衍生的健康問題 

 

2013 年 10 月 16 日 

 

石棉是一種獲世界衛生組織所確認的人類致癌物 1，截至今年 4 月 23 日，世界上

已有超過 50 個國家同意和落實禁用所有含石棉產品的政策 2，以為其國民提供更

積極主動的健康保障。 

 

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 曾於 2011 年 4 月 20 日向 貴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下

稱「委員會」)提交法例修訂建議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CB(1)1913/10-11(05))(下

稱「文件一」)，希望能修訂《空氣污染管制條例》(香港法例第 311 章) 中「禁

止進口與出售藍石棉及褐石棉」的規定 (第 80 條) 擴展至全面禁止進口、轉運、

出售、供應和新使用所有種類的石棉 3。其後，環保署展開為期兩個月的諮詢工

作以徵詢持份者意見，並於 2012 年 1 月 19 日再次提交文件予委員會 (立法會文

件編號：CB(1)855/11-12(03))(下稱「文件二」) 及在會議中匯報有關諮詢結果及

修訂方案 4。而本中心在此兩次會議前亦分別有向委員會遞交立場書以表示支持，

並按個別細項表達意見和建議 (詳見附錄一和附錄二)。 

 

經過兩年的準備，此《2013 年空氣污染管制 (修訂)(第 2 號) 條例草案》(下稱「草

案」) 終於在 9 月 27 日刊憲，並將於本月 23 日在立法會會議中進行首讀和二讀

辯論 5。本中心就當中個別部份的內容仍有意見和建議如下，期望立法會議員能

詳加考慮。 

 

1. 新法例未有管制含有石棉成份的中成藥 

 

環保署曾在「文件二」中表示「沒有科學證據證明口服含陽起石和陰起

石的中藥會危害健康」4，而《草案》中建議加入的第 82 條中亦再次列明，

新法例將不會對已根據《中醫藥條例》註冊的部份含有石棉成份的中成藥進

行規管 5。但若翻查國際間的相關資料便不難發現，不同權威組織和多份科

學研究報告都明確表示透過食入石棉會令人體健康帶來不良影響。 

 

參考國際癌症研究所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所發放的物質分類資料 6，所有石棉 (包括溫石棉、鐵石棉和青石棉等 6 種) 

俱列入第 1 組 (Group 1)，即屬「可令人類致癌 (Carcinogenic to Humans)」



 
 

的物質。另一份發放的文件 7 則指明，「普羅大眾或會透過空氣、飲料、飲

用水、食物和藥物及牙科物料，以及使用含有石棉的產品而暴露於石棉纖維」，

從而增加致癌的機會，而該文件的最後部份亦提出「現時不可能確定低於某

石棉暴露水平便不會增加人類患上癌症的風險」。再者，癌症在人體的形成

和發展需要一定時間，如只因未有相關數據支持口服這些中成藥成份會引起

人類出現癌症，便倉促否定其危害及嚴重性，等同否定該組織的研究結果。 

 

現時本港對於中成藥和中藥材是否含有重金屬 (即：汞、鉛和鎘) 和有

毒元素 (即：砷) 有十分嚴格的監管標準 8，當中鎘和砷同被 IARC 列入與石

棉相同的第 1 組 (即最高級別)，而鉛及其化合物和汞則分別只被列入第 2A

組至第 3 組，代表這些物質只「很可能 (Probably) / 有可能 (Possibly) 令人

患上癌症」(第 2A 組及第 2B 組) 或「未能界定會令人致癌」(第 3 組)6。既

然石棉是一種已被國際學術及專業組織確認的高危物質，而本港的中醫藥管

制措施對比石棉的危害風險還要低的其他重金屬也有嚴格的測試要求和指

引，實有厚此薄彼之嫌。再者，一般中成藥主要會以膠囊或藥片型式出售，

而事實告知我們，部份香港市民或有將藥片折斷而自行減藥，或將膠囊打開

並只服用內裡藥粉的習慣。藥片在受到破壞時或藥粉抖出時內裡的石棉粉塵

有機會飄揚於空氣中，市民若將這些石棉粉塵經呼吸道吸入身體後，亦會增

加其患上石棉沉着病的風險。 

 

從另一例子來說，根據《食物內染色料規例》(第 132H 章) 和《食物內

有害物質規例》(第 132AF 章) 的規定 9-10，現時本港所有出售並給人食用的

食物都不得含有蘇丹紅 (一種被 IARC 於 1987 年列入第 3 組的化學品及染色

劑) 和孔雀石綠 (一種仍未被 IARC 列入致癌分類的化學品)。既然食入身體

的食物添加劑有如此高規格的限制，對於處理危害更大的口服石棉問題，我

們理應更為嚴格規管才可。 

 

除此之外，環保署若認為本港中藥材零售商的從業員或有可能因處理這

些含有石棉成份的中藥材而令健康受到損害，故需禁用這些藥材，但為何對

於進口的中成藥卻採取截然不同的觀點呢？這不禁令人懷疑，是否由於該些

中成藥並非在本港範圍製造，而對非本港 (相信主要是中國內地) 的藥品製

造工人和原材料開採及加工工人的健康便可置之不理？基於道德層面，我們

應該從不分性別、種族、社會階層等因素去關顧該些相關人士的健康，讓所

有人都不受石棉這高危物質的影響。 

 

故此，本中心強烈建議《草案》應一視同仁地落實對含有石棉成份的中

成藥進行監管，徹底避免有任何無辜市民受害，如繼續讓含有石棉成份的中



 
 

成藥進口、銷售和服用，只會嚴重影響香港市民的健康。 

 

2. 新法例實施後，環保署和勞工處的分工安排 

 

現時本港的石棉管制主要由環保署和勞工處分別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

例》(香港法例第 311 章) 和《工廠及工業經營 (石棉) 規例》(第 59AD 章) 來

執法。惟《草案》新加入的第 82 條中表明，該新法例實施後，環保署將「不

禁止任何人於在工業經營內進行的工作中使用石棉」，而勞工處將負責全權

跟進此類場所中的「禁止進行溫石棉工作」安排 5。 

 

根據過去由不同政府部門共同處理的問題亦曾被外界指分工上出現混

淆；但今後若如此「河水不犯井水」的界定兩個部門的執法責任，又會否出

現灰色地帶？舉例來說，如在新法例實施後，某工業經營未有進行「石棉工

作」，但卻組裝一直沿用並「含有石棉物料」的器材或工具，那屆時又將由

哪個政府部門負責監管？ 

 

本中心對此安排表示高度關注，希望 貴會和有關當局在討論此議題時，

能就其中細節有更詳盡的安排，避免日後實施時出現因分工不清而導致「推

卸責任」情況，最終令本港市民和前線工人的健康蒙受直接影響。 

 

3. 本港現時正面對的石棉問題和市民大眾的預防教育宣傳不足 

 

除了前述的「全面禁用石棉」修例建議以限制日後的石棉使用情況外，

本港其實同時亦正面對著大量因拆卸及維修舊式樓宇而引起的石棉問題。發

展局曾引用屋宇署的資料顯示，截至 2012 年底，本港共有約 15,600 幢樓齡

20 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 11，但環境局卻於同年在委員會的會議中表示，全

港約有 15,000 幢樓齡超過 20 年的建築物 (包括村屋) 可能有含石棉的建築

物料 12，由此可見這種高危害建築物料在香港十分普遍並且由來已久。 

 

其實，多年來一直有不少涉及不當處理石棉的新聞報導，單是今年內已

有多宗，其中包括 1 月份的荃灣川龍非法棄置石棉建築廢料事件和 4 月份的

新界多條鄉村內被發現舊式村屋四周佈滿石棉瓦片碎塊的報導等 13-14，這些

事實反映本港市民對石棉物料的危害未有充分認識，故導致他們在未有足夠

警覺性和預防意識下而出現上述不正確的結果。 

 

過去有不同團體和工人組織都曾要求政府當局能透過官方平台公開獲

證實含有石棉建築物料的樓宇資料予公眾參考 15，讓市民和前線工人能因此



 
 

在進行樓宇維修或清拆前，及早得悉該樓宇有否存有此高危物料，有助鼓勵

他們採用正確和合法的石棉消減方法來妥善處理。再者，本中心透過在社區

層面廣泛進行與石棉相關的推廣和資料搜集，得知不少市民和前線工人其實

對石棉未有基本認識，有的甚至連「石棉是致癌物」和「需聘用經環保署註

冊的石棉承辦商來清拆石棉物料」的法例要求都不知道，這顯示本港一直面

對的石棉問題演變為進一步惡化。 

 

因公眾對自身健康和相關利益有不容置疑的知情權利，本中心強烈建議

政府部門應盡快設立一個含石棉建築物料樓宇的全港性登記平台，公開上述

資料予市民參考，並加強對公眾和業界的預防教育宣傳，讓他們得悉石棉對

人體健康的危害和相關法例要求，提高整體的預防意識。這除有助避免市民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錯誤施工而觸犯法例外，亦可減低因而危及自身和周遭人

士健康的機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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